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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招生海報」1份，請轉知所屬

符合招生對象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103年9月18日惠明學字第103100

0158號函辦理。

二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招生對象為視障、視多障之國教階段

學生，倘貴屬學生欲就讀該校者，請配合本縣鑑輔會身心

障礙學生鑑定安置作業期程提出申請。

正本：本縣公私立各國中小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
副本：桃園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(東門國小)(含附件) 2014-09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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